
國 立 虎 尾 科 技

1 1 4 學 年 度 第 1

大 學 工 程 學 院 

次 院 課 程 會 議 紀 錄 

壹、 日 期 :114年 12月 4日(星期四)

貳、 時 間 :中午十二點

參、 地 點 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

肆、 主 席 :黃自貴院長

伍、 主席報告：(略)   記錄:陳柏安 

陸、 提案討論 :

柒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

案 由一：擬修訂 111~114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設計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

一、因應學生來源及多元化學習需求之差異，調整111~114學年度「備註」

欄位之第4點，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持有工程相關(如電腦輔助機械製圖、電腦輔助設計製圖、機械加

工、車銑床、機電整合、氣壓等)丙級(含)以上證照者或取得 iPas

工程相關證照者始可畢業。

二、配合本校「學生選課要點」第三點規定：「四年制四年級學生不得少

於二學分」，調整 112~114學年度大四校外實習課程，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大四上學期：刪除「校外實習(三)」課程。

(二)大四下學期：新增「校外實習(三)」；刪除「校外實習(四)」、

「校外實習(五)」及「校外實習(六)」課程。

三、依本校「課程設計準則」第七條規定及本系師資，調整 114 學年度二

門課程之名稱與授課時數，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大二下學期：協同產品設計實習」課程名稱調整為「機械創新設

計與開發」，且授課時數由原 4 小時調整為 3 小時；「應用電子

學與實驗」課程，授課時數由原 4小時調整為 3小時。

(二)大三下學期：「工程設計」課程，授課時數由原 4 小時調整為 3

小時。

四、檢附 111~114學年度修訂課程標準草案，如附件一。 

五、本案業經 114年 10月 14日系課程委員會及 114 年 10月 22 日系務會

議討論通過。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

案 由二：擬修訂 111-114學年度日間部五專精密機械工程科課程標準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設計工程系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日間部五專精密機械工程科依據本校課程設計準則第四條第四款：畢業

總學分數最低為 220學分；共同核心科目 66至 76學分，科專業必修科

目 104至 130學分，修訂 111-114學年度課程標準，如附件二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年 10 月 14 日系課程委員會及 114 年 10 月 22 日系務會

議討論通過。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三：本系促進國際生來臺暨留臺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(新型專班)114 學年

入學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新型專班係在原有研究生修課標準於備註欄加註第 11 條，註

明新型專班的修課標準比照一般外籍生的修課標準；英文版的

亦有備註在第四點。 

二、本案業已經通過本系 114 年 9 月 23 日 114 學年度第一次系課

程會議及 114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，會議記錄如附件一。  

三、本系促進國際生來臺暨留臺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 (新型專

班)114 學年入學課程科目表如附件二。 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由四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新開雙語教學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。

(114.11.13) 

二、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四技日間部「化學 (二)」課程由呂芳賢老

師授課，擬申請雙語教學授課。  

三、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「綠色能源工程」課程由阮氏儀仁

老師授課，擬申請雙語教學授課。  

四、雙語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詳如附件所示。  

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散會：12:30 

 






